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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花蓮高工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擴大）會報紀錄 

一、 時間：104 年 9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 00 分整 

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三、 出席：如簽到簿      記錄：王選淳 

四、 主席：葉日陞校長 

五、 確認上一次會報決議執行情形：略 

六、 各處室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郭德潤主任報告: 

1.明日辦理東區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聯合輔導會議，上午 9:00 開始，地點

在 VOD 教室。 

2.明日中午開始辦理重補修選課。 

3.學期中修退轉退費處理基準教務處草擬中，研擬完成後提出。  

校長： 

1.感謝教務處同仁的辛苦。 

 

(二) 學務處 金良遠主任公差劉修鋒組長代理報告：無報告 

 

(三) 總務處 汪冠宏主任報告： 

1.教室區吊扇轉數，由 3 檔減少為 2 檔位，42 間教室預估減少 3483 度/

年，節電 25%。汰換教室區 53 盞。  

2.依「機關學校部隊抗旱節水行動原則」已將本校可調整水量之給水設

備分別為：小便斗 88 只、一般水龍頭 43 只、自閉式水龍頭 5 只。 

3.路燈定時器已調整 18:45 點亮路燈。 

4.舊燈具部份目前統計中尚未更換 T5 節能燈具之工廠，今年預定改善ㄧ 

批。 

5.網球場照明燈因颱風導致燈具歪斜，以洽廠商估價將停用之投射燈拆

除。 

6.進修部需求活動中心廣場集會需要，加裝 2 只 400W 複金屬燈，司令臺

老舊水銀燈，正在評估是否拆除或減量？ 

7.因教室區分離式冷氣近一、二年故障率提高，目前評估將護理教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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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1 臺落地型冷氣並停用分離式冷氣，測試結果可當日後教室區冷氣汰 

換依據。因健康教室全校學生皆有使用之專業教室，可否專簽動支學生 

繳交之冷氣維護費？ 

8.導師反應教室區洗手台能否將按壓式水龍頭改ㄧ般水龍頭？評估後將 

購節水水龍頭換裝。 

9.導師反應教室區洗手台能否增設拖把清洗台？拖把清洗臺已洽廠商進

行評估中。因三排教室左右兩側、二排教室(府前路側)皆有拖把台，因

此規劃 1 排教室、2 排教室操場側、4 排教室共計 4 處洗手台為原則。 

校長： 

1.校園水電設置及維修皆依「四省原則」辦理，依報告事項請總務處

依規定辦理。 

2.感謝總務處同仁的辛苦。 

 

(四) 實習輔導處 陳文帆主任報告： 

1.台鐵機務處產學建教合作計畫草案已寄達本校，待研議修正後，將於 9 

 月 14 回覆，電務處計畫草案尚未接獲。 

2.105 年度特色課程申請已通知各科申辦，9 月 30 日前提出計畫案。 

3.傑出校友返校演講訂於 10 月 14 日下午 1 點到 3 點，演講者本校機械

科 76 級賴勇宇校友(歐登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104 級同學進路調查配合各科技大學陸續開學及補缺額後盡速 9/30 完

成調查。 

校長： 

1.台鐵機務處產學建教合作計畫草案研議修正完成後，將於 9 月 14 回復。 

2.請各科於期限內完成特色課程申請。 

3.傑出校友返校演講請於會後安排機械科老師及同學與學長對談加強效 

  果。 

4.感謝實習處同仁的辛苦。 

 

(五) 輔導室 李正婷主任報告： 

1. 本週進行特教生及部分新生之個別晤談，家長聯繫及 IEP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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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週進行高三各班之興趣量表測驗結果說明及升學管道介紹。 

校長： 

1.感謝輔導室同仁的辛苦。 

 

(六) 人事室丁細真主任報告： 

1. 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必推十項研習，9/15 8:00~11:00 辦理本校 104 年

度廉政倫理、國際人權公約及個資法法治教育研習，研習方式以影

片賞析方式辦理，研習地點圖書館視聽教室，請本校教職同仁務必

參加，參訓同仁給予 3 小時研習時數。 

2. 9/17 辦理花東區人事人員業務交流座談會，下午辦理經濟部標準局

標竿學習。 

校長： 

1.請教職員配合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必推十項研習法治教育研習。 

2.感謝人事室同仁的辛苦。 

 

(七) 主計室張櫻文主任報告：無報告。 

 

(八) 教師會胡理事長報告：無報告 

 

(九) 各科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 進修學校 潘莉棻主任報告：無報告 

 

(十一) 技術教學中心 黃發斌秘書報告：無報告 

 

(十二) 教官室 項英傑主任教官報告：無報告 

 

(十三) 圖書館 徐彭傳主任： 

  1.9/8 中午召開本學期行動學習實施會議。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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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謝圖書館同仁的辛苦。 

 

(十四) 員生社 閻國中主席：請假未出席 

 

(十五) 秘書室巫春富秘書報告： 

1. 優質高中認證相關資料請各處室提供: 

(1) 各受評單位(含各科請實習處協助通知)~評鑑結果之具體改進

措施 

(2) 學校教師名冊(教務處、人事室) 

(3) 辦學特色一覽表~各處室績優表現及特色概述 

校長： 

1. 請各處室 9/30 前提供年度優良事蹟，以利充實優質高中職認證評鑑  

內容寄至秘書室彙整。 

2.感謝秘書室同仁的辛苦。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訂「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分層負責明細表」封面、 

        組織圖、內容(略)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請丁主任報告 

議決：修正通過(依人事室公布為準) 

 

提案二：修訂「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優質高中職認證工作小組設

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校長室 

說明： 

 一、為申辦優質高中職認證，期使本校能於民國 105 年 6 月獲得教

育部認證，成為優質高中職。 

 二、基於工作需要，成立「國立花蓮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優質高中職

認證工作小組」，負責相關業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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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是否適當，請討論。 

議決：照案通過(依校長室公布為準)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優質高中職認證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101.09.19 行政主管會報通過 

104.09.09 行政主管會報決議 

一、 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申辦優質高中職認證，期能

於民國 105 年 6 月獲得教育部認證，成為優質高中職，特定本要點。 

二、 為辦理優質高中職認證，依教育部規定設置國立花蓮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優

質高中職認證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組），負責相關業務推動及工作安排。 

三、 本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校長擔任之，負責召集本會並主持會議。 

四、 本組置委員十四人，其組成包括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及行政人員代表等。 

五、 本組家長代表由本校家長會推選一人擔任之。 

六、 本組教師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選一人擔任之。 

七、 本組行政人員代表包括秘書、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實習主任、輔

導室主任、圖書館主任、進部主任、人事主任、主計主任、技教中心執行秘書、

主任教官等十二人。 

八、 召集人不能主持會議時，得由召集人指派委員一人，代理主持會議。 

九、 本組人員均為無给職，惟因本會工作需要加班或出差時，得依本校相關規定支

領加班費或差旅費。 

十、 本組相關工作規則與內涵，經本會委員討論後，由召集人決議之。 

十一、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議決通過，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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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臨時動議：無 

 

國立花蓮高工優質高中職申請工作小組成員名單 

職  務 姓  名 原任職務 職       掌 備       考 

召集人 葉 日 陞 校 長 
優質高中職工作小

組之召集人 
本組織依教育

部 101 年 8 月

31 日部授教中

（ 二 ） 字 第

1010516031 函

頒「101 學年度

優質高中職認

證實施計畫」

成立「國立花

蓮高工優質高

中 職 工 作 小

組」。 

 

委員 巫 春 富 秘 書 
策劃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推行 

委員 郭 德 潤 教務主任 
協助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推行 

委員 金 良 遠 學務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項 英 傑 主任教官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汪 冠 宏 總務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陳 文 帆 實習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李 正 婷 輔導室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丁 細 真 人事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張 櫻 文 主計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徐 彭 傳 
圖書館 

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黃 發 斌 
技教中心 

執行秘書 

協辦優質高中職工

作小組之工作 

委員 潘 莉 棻 進修部主任
協辦優質高中職申

請委員會之工作 

委員 張 益 源 家長會長 
優質高中職工作小

組之家長代表 

委員 胡 涘 艅 
教師會 

理事長 

優質高中職工作小

組之教師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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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論： 

（一） 校園水電設置及維修皆依「四省原則」辦理，依報告事項請總務

處依規定辦理。 

（二） 台鐵機務處產學建教合作計畫草案研議修正完成後，請於 9 月

14 回復。 

（三）請各科於期限內完成特色課程申請。 

（四）傑出校友返校演講請於會後安排機械科老師及同學與學長對談加 

      強效果。 

（四）請教職員配合人事行政總處每年必推十項研習法治教育研習。 

（五）分層負責表修正完成，陳閱本人後定案。 

（六）請各處室 9/30 前提供年度優良事蹟，以利充實優質高中職認證評 

      鑑內容寄至秘書室彙整。 

十、散會：上午 11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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